附件1
2026年度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应用教学案例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文旅治理类 文旅营销类 文旅服务类 文旅体验类
（请阅读本表后附的应用类型说明，选择其中一种类型）

	应用技术类型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大数据 区块链 数字沉浸
数字娱乐 机器人   无人机 其他：

	案例简介
（200字以内）
	
[bookmark: OLE_LINK2]（主旨清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并请另附3000-5000字详细材料，详见申报材料参考模板）

	图片及视频
	
（请注明所附图片及视频数量，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发送）

	申报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注：请完整填写上表，加盖公章后，于2026年7月16日之前按要求发送邮件至cactajwc@163.com，邮件主题命名为“教学案例申报＋申报单位名称”。
案例应用类型说明
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应用教学案例应为通过综合利用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数字沉浸、数字娱乐、5G等技术类型，实现文旅治理、营销、服务、体验的创新，全面提升文化和旅游品质，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案例，包括以下类型：
1、 文旅治理类
利用技术手段对旅游城市、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街区等场景提供综合治理（内部管理）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监控、客流监测、智能决策、票务防黄牛、车辆管理、产业监测、风险预警、数据分析、信息发布等方面。
2、 文旅营销类
利用技术手段为旅游业市场主体提供营销渠道、内容制作、营销模式等方面支撑，具备较强创新性和较好营销效果的营销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票务分销、数字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营销平台、智慧营销导流、营销数据监测等方面。
3、 文旅服务类
利用技术手段对旅游全过程提供使用便利、及时准确的服务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线上游客服务平台、智慧停车、智慧导览、智慧讲解、智慧标识及适老化服务等方面。
4、 文旅体验类
利用技术手段为游客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丰富提升原有的游览体验及沉浸式体验、低空旅游等各类新产品新业态的旅游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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